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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二十七次“基础四国“气候变化部长级会议于 2018 年

11 月 19-20 日在印度新德里举行。会议由印度环境、森林和气候

变化部长哈什•瓦尔丹博士主持，巴西环境部长埃德森·杜阿特，

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别代表解振华，南非环境事务部气候变化、

空气质量和可持续发展副司长特拉帕尼•恩高曼妮博士出席本次

会议。 

二、部长们赞赏斐济主席国对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以下简称《公约》）进程作出的贡献和发挥的作用，特别是第

二十三次缔约方大会通过的斐济实施动力和塔拉诺阿对话。他们

承诺“基础四国”将全力支持第二十四次缔约方大会主席国波兰，

推动在卡托维兹取得成功成果。 

三、“基础四国”的部长们强调对于气候变化的高度关切并

重申他们承诺成功实施《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和《巴黎

协定》，促进全球绿色低碳转型和生态文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他们重申《巴黎协定》是推进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重要

进步，基于承认发展中国家的需求和特殊情况并与公平、“共同

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原则，考虑不同国情相一致。他们

强调全球气候行动应促进气候公正和公正转型，承认所有人在实

现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方面是根本平等的。 



四、部长们欢迎当前 184 个缔约方批准《公约》下达成的《巴

黎协定》。他们号召还未批准《巴黎协定》的所有其他《公约》

缔约方尽早加入协定。 

五、部长们重申他们承诺与所有缔约方共同努力，以公开、

透明、包容和缔约方驱动的方式在第二十四次缔约方大会上取得

平衡和全面的成果以完成《巴黎协定》实施细则，实现第二十二

次缔约方大会达成的授权，为实施《巴黎协定》奠定基础。他们

进一步强调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原则，考虑不同

国情，应该在《巴黎协定》实施细则所有要素中予以可操作化。

《巴黎协定》实施细则的成果应当支持强化雄心，并且以规则为

基础的体系不会倒退。 

六、部长们注意到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IPCC）关于全

球增暖 1.5 °C 特别报告的结论，其中强调了发展中国家对于气候

变化影响的高度脆弱性以及适应导致的高成本。部长们忆及《巴

黎协定》将温升控制在低于 2 °C 以内的目标，并努力控制到

1.5 °C，同时认识到各国将需要迅速行动，并基于公平、“共同但

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原则，考虑不同国情，以实现该目标。

他们敦促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充足的和可预测的执行手

段以使其能够强化他们的气候雄心。 

七、部长们重申所有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贡献是国家自主

决定的，并且包括减缓、适应的行动和执行手段。他们赞赏地注

意到 180 个国家已经通报了第一次国家自主贡献，展现了空前的

广泛参与，从而强化了多边主义。部长们重申后续的国家自主贡



献必须不断前进，忆及“基础四国”的国家自主贡献在消除贫困和

可持续发展的背景下已经展示了高度的雄心。 

八、部长们强调当前关于国家自主贡献减缓部分有关导则

的工作应协助缔约方准备和通报国家自主贡献，尊重缔约方贡献

由国家自主决定的本质，不应给发展中国家强加繁重的要求。 

九、部长们重申适应对于发展中国家是关键和必须的，需要

全球紧迫响应。他们强调《巴黎协定》实施细则应该对适应信息

通报和透明度双年报告中的事前和事后的适应信息提供指导，以

清晰反映实现全球适应目标的进展情况。部长们强调关于发达国

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强化的和可预测的适应支持的重要性，并认

可发展中国家缔约方适应方面的努力。 

十、部长们认识到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新的、充足的

和可预测的资金、技术开发和转让以及能力建设强化支持是发展

中国家在可持续发展的背景下，在行动中实现更高雄心的关键条

件。 

十一、部长们重申公共资金是发展中国家强化气候雄心的

支点，敦促发达国家兑现其 2020 年前每年动员 1000 亿美元的气

候资金承诺。他们鼓励发达国家逐步充分地扩大资金支持规模并

完成新的集体资金目标，为缔约方未来开展国家自主贡献下的行

动提供信息。 

十二、部长们欢迎绿色气候基金启动第一次正式增资进程，

并呼吁发达国家扩大对于绿色气候基金承诺的资源，支持发展中

国家的减缓和适应行动。 



十三、他们进一步忆及改善跟踪和核算发达国家提供资金

清晰度和方法学的需求。就此而言，他们强调根据《巴黎协定》

第 9.5 条和第 9.7 条关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公共资金

资源的事前和事后的定量和定性信息的双年通报取得相等进展

的重要性。他们强调开发技术专家评审导则以确保关于提供支持

报告信息的有力性，这将有助于建立各方互信，对于《巴黎协定》

的成功实施至关重要。 

十四、部长们号召强有力的技术框架强化导则和技术机制

下对于技术支持的有效性和可预测性的定期评估。他们强调需要

在技术机制和资金机制间建立清晰的联系。 

十五、部长们敦促发达国家强化对发展中国家在项目开发

和执行方面有关能力建设行动的支持，相关领域包括透明度、资

金、适应、减缓、技术开发和转让等方面，以促进《公约》及其

《巴黎协定》的有效实施。 

十六、部长们强调强化的透明度框架下正在开发的导则必

须是平衡的和全面的，其中不仅涉及减缓，包括损失损害在内的

适应，以及支持也非常重要。部长们认为灵活性必须提供给根据

国情需要的发展中国家，且应内置在模式，程序和导则中。 

十七、他们强调充足和可预测的资金和其他支持应该被提

供给发展中国家来履行他们在强化的透明度框架下的责任。就此

而言，部长们强烈支持扩展咨询专家组的授权以便其可以继续支

持发展中国家实施透明度相关条款并增强其在《公约》及其《巴

黎协定》下的有关能力。 



十八、“基础四国”的部长们坚持开展全球盘点应顾及公平和

利用现有的最佳科学。他们强调全球盘点进程应全面考虑减缓、

适应、执行手段，以及包括损失损害和应对措施，并反映公平。 

十九、部长们强调强化的 2020年前雄心和行动是 2020年后

雄心和行动的基础。他们强调“基础四国”已经批准了《京都议定

书》第二承诺期多哈修正案。他们进一步关切地注意到多哈修正

案仍需要 23 个缔约方批准才可生效，并邀请所有其他还没批准

的缔约方尽快批准多哈修正案。 

二十、部长们注意到 2018 年 9 月《公约》秘书处发布的关

于 2020 年前实施和雄心的综合报告。部长们强调 2020 年前气候

努力不仅在减缓方面，在适应和对发展中国家支持方面都仍有显

著缺口。他们强调对于任何有意义的 2020 年前行动来说时间是

关键，落实缺口不应对发展中国家 2020 年后造成任何额外的负

担。他们敦促发达国家采取紧迫行动以在 2023 年前填补 2020 年

前的落实缺口，并作为第一次全球盘点的可用信息。 

二十一、部长们赞赏第二十三次缔约方大会促进性塔拉诺

阿对话中的讨论和观点分享。他们期待在第二十四次缔约方大会

高级别塔拉诺阿对话中充分交流观点，并考虑将 2020 年前行动

和支持作为关键要素并根据商定的模式在 2018 年成功完成。 

二十二、“基础四国”的部长们重申其明确承诺支持埃及作

为“77 国集团”加中国主席国的工作，以增强“77 国集团”加中国的

团结并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 

二十三、部长们注意到国际海事组织和国际民航组织正在



开展的气候变化工作。他们认识到国际航空和船舶领域减少温室

气体排放相关努力的重要性，强调“基础四国”在这些平台的合作。

部长们强调这些努力必须是《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和《巴

黎协定》的补充，并遵循其重要原则，特别是公平，“共同但有

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原则。 

二十四、部长们欢迎巴西于 2019 年上半年主办第 28 次“基

础四国”部长级会议。 


